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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 
 

第一条 为规范证券公司承销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

称交易所）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行为，保护投资者的合

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证券发行与承销

管理办法》《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，制定本规范。 

第二条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承销业务适用

本规范。本规范未作规定的，参照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承销业务规范》等规则执行。 

第三条 中国证券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依法对从事

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的证券公司（以下简称承

销商）及其从事承销业务的人员实施自律管理。 

第四条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方式

确定发行价格的，可以初步询价后确定发行价格，也可以在

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后，通过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

价格。 

发行数量二千万股（份）以下且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，

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通过直接定价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。

通过直接定价的方式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市盈率不得超过

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；已经或者同时境外发

行的，通过直接定价的方式确定的发行价格不得超过发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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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市场价格。 

发行人尚未盈利的，应当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方式确

定发行价格。 

第五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采用现场、电话、视频

会议、互联网等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路演推介。 

第六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至少采用互联网方式向

公众投资者进行公开路演推介，并事先披露举行时间和参加

方式。路演时不得屏蔽公众投资者提出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

问题。路演推介内容不得超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证监会）及交易所认可的公开信息披露范围。 

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公众投资者进行推介时，提供的发

行人信息的内容及完整性应与向网下投资者提供的信息保

持一致。 

第七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采用现场、电话、视频会议

等方式进行路演推介时，除发行人、主承销商、投资者及见

证律师之外，其他与路演推介工作无关的机构与个人不得进

入会议现场，不得参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与投资者的沟通交

流活动。 

第八条 主承销商应当做好网下投资者核查和监测工作，

对网下投资者是否超资产规模申购、是否在累计投标询价中

存在申购报价和询价报价逻辑不一致情形等进行实质核查；

对报价不申购，申购不缴款等行为进行实时监测。对于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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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条件或违反相关要求的投资者，主承销商应当拒绝或剔除

其报价。 

第九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首次公开发行证券过程中,

公开披露的信息应当在交易所网站和符合证监会规定条件

的媒体发布。通过其他途径披露信息的，披露内容应当完全

一致，且不得早于前项披露时间。 

第十条 采用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的，主承销商应当

向网下投资者提供投资价值研究报告。 

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撰写要求参照《关于进一步明确科

创板投资价值研究报告要求的通知》等规则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上市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，

主承销商应当通过协会发行与承销业务管理平台系统报送

全部路演活动情况总结报告和投资价值研究报告。 

第十二条 协会建立创业板证券首次公开发行与承销观

察员机制，对创业板项目的路演过程、发行簿记过程、询价

过程、定价与配售、撰写和出具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等业务环

节随时选取进行现场观察，了解创业板发行承销自律规则的

落实情况，对发行与承销过程中承销商是否履职尽责，是否

存在违规或不当行为予以关注。 

第十三条 协会建立创业板发行承销示范实践推广机制，

收集发行承销业务创新、投资价值研究报告撰写、路演推介

等方面的示范实践，履行相应程序后向行业予以推广。 



4 
 

    第十四条 承销商及其从事承销业务的人员违反本规范

规定的，协会视情节轻重采取自律措施，并记入证监会、协

会诚信信息管理系统。 

第十五条 本规范由协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